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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案例1：某國民小學總務主任踏穿活動中心天花板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一、災害發生經過： 

    109年 6月 22日 7時許，事務組長詹○○向其主管－總務主任（即罹災者蔡○○）表

示因活動中心天花板靠中央處有缺損，欲取石膏板去將該處補妥，罹災者蔡○○遂會同事

務組長詹○○至活動中心 RF（即四樓屋頂），事務組長詹○○表示有告知罹災者蔡○○夾

層天花板處危險，請罹災者蔡○○在夾層天花板門外稍候，遂沿建築物水泥橫樑行走約 4~5

公尺，即聽聞下方一樓地面有墜落撞擊聲響，同時，一樓舞台上方正從事佈置作業的文書

組長彭○○亦聽聞身後墜落聲響，遂與學務處主任江○○同時轉身察看，上方屋頂持續有

白色細小之石膏板碎片飄下，學務處主任江○○趨前見有人趴臥於地面，將人翻起後發現

罹災者蔡○○頭部明顯大量出血且失去意識，現場立即以電話通報 119，由消防隊派救護車

將罹災者蔡○○緊急送○○醫院急救，到院前已死亡。  

二、違反勞動法令： 

1、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

遮，或於以礦纖板、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

穿墜落，應採取下列設施：一、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

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二、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

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三、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 條第 1 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

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之 1 條第 1 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第 1 項） 

5、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3 條至第 63 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並訂定自動檢查

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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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 

7、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 項） 

8、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

發生死亡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 

三、照片說明： 

 

國民小學活動中心 

 
自活動中心一樓舞台前地面向夾層天花板拍攝 

踏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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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災者踏穿石膏板形成開口 

 
罹災者自夾層天花板墜落於地面，趴臥示意圖 

 

 

 

 

 

罰鍰部分： 

雇主未於 8 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處罰鍰 3 萬元 

刑事罰部分： 

雇主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